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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吉环气候字〔2023〕9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局： 

　　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等8个部门《关于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通知》（环办气候〔2023〕13号）要求，为做好我省申报和建设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有关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 

　　各地要切实提高对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认识，积极做好试点申报组织工作，以城市适应气候变化为突破口，提高气候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试点申报城市要确保试点实施方案切实可行，符合本地实际，申报材料真实准确、科学合理。 

　　 二、申报条件及流程 

　　 （一）申报条件。试点申报城市一般应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同时鼓励国家级新区申报。试点申报城市应高度重视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有一定基础，城市面临的气候风险典型突出，试点目标清晰、任务明确、措施合理，组织保障和政策保障有力，能够为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创造良好条件，优先遴选工作基础好、组织保障有力、预期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城市。 

　　 （二）试点申报。申报城市应按照试点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填写《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申报表》（见附件1），编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大纲见附件2），由试点申报城市人民政府提交省生态环境厅。试点申报城市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十项重点任务，合理选择确定本地试点建设重点任务及目标。其中，完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强化城市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加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优化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空间布局为必选任务，其他有关领域重点任务可根据城市实际情况选择一项或几项，要突出城市特点和试点效果，避免贪多求全。试点申报城市也可视情增加其他自定任务。 

　　 （三）试点审核。收到地区申报材料后，省生态环境厅将会同省直有关部门进行初审并形成审核意见、确定推荐意向顺序，报送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三、试点建设和评估验收 

　　 （一）试点建设。鼓励并支持试点城市通过美丽城市建设试点、气候投融资试点、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适应气候变化国际伙伴关系等推动试点建设。鼓励试点城市协同推进低碳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等各类试点示范工作，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我厅将会同省直相关部门做好试点城市组织协调工作，及时掌握试点情况，推动经验总结交流。试点城市要印发实施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方案，认真抓好责任分工和任务落实，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取得试点实效。 

　　 （二）评估验收。试点城市应每年年底开展试点建设工作自评估，并于次年1月底前报送自评估报告。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评估验收办法，定期对试点城市的工作进展和成效开展跟踪评估，并形成《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案例集》。对建设试点成效显著、引领作用突出、验收评估结果优秀的通报表扬，推介其先进经验做法；对工作推进不力、实施进度滞后、验收评估结果不合格的取消其试点资格。 

　　 四、报送要求 

　　请申报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地区，填写《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申报表》，编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于2023年9月25日前报送我厅（同时报送电子版材料）。 

　　特此通知。 

　　 　　 

　　附件：1.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申报表 

　    　2.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9月7日          

